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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附加险的条件 

第一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一般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企财险类主险的基础

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附加险内容 

第二条 经双方同意，由于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遭受保险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险

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每次事故赔偿金额不超过本保险单中载明的相应限额。 

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免赔额以本保险单中载明的免赔额或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为准，两者

以高者为准。 

主险与附加险关系 

第三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

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

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